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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评分项目构成如下：
	评分项目
	价格评分
	技术评分
	综合实力评分
	总分

	分值
	20
	40分
	40分
	100分


二、各评分项目细则如下：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价格
	2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权重。

	2
	技术评分
	4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式
	评分准则

	
	1
	项目实施方案
	15
	评审 打分
	1.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全面；
1.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具体；
1.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针对性强；
1.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科学合理；
1.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可操作性强。
  依据投标人所提供项目实施方案等综合比较，分档评分：满足以上五项要求得15分，满足以上四项要求得12分，满足以上三项要求得9分，满足以上二项要求得3分，其他情况或不提供实施方案不得分。

	
	2
	项目实施保障（完成时间、进度、保障措施、管理制度等）
	10
	评审打分
	1、明确项目整体完成时间及各项工作完成时间；
2、明确维持适当进度所需的各种保障措施；
3.建立具有确保项目良好运作的相关管理制度。
依据投标人所提供的项目实施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完备性等综合比较，分档评分：优得10分，良得8分，中得6分，差或不提供不得分。

	
	
	项目经费计划使用合理性
	5
	评审打分
	具有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对项目中各项可能之处考虑全面细致，经费使用比例参照相应规定，按照投标文件响应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分档评分：非常好的且符合要求的评价为优，得5分；比较好评价为良，得4分；一般的评价为中，得3分；不符合要求的或不提供的评价为差，不得分

	
	3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合理化建议
	5
	评审打分
	1.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全面；
1. 项目重点难点应对措施符合采购人实际要求，科学合理；
1. 方案合理化建议与采购人实际相符，具备可操作性。
依据投标人提供的内容横向比较，分档评分，满足以上三项要求得5分，满足以上两项要求得3分，满足以上一项要求得1分，不满足以上要求或不提供则不得分。

	
	4
	项目完成后的服务承诺
	5
	评审打分
	投标人在完全满足招标文件售后服务要求的前提下，提供后续服务承诺全面、周到，具有售后服务计划、保证措施具体、合理可行。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方案进行横向比较，分档评分：优得5分，良得3分，差或不提供不得分。

	3
	综合实力评分
	4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式
	评分准则

	
	1
	投标人实力及诚信情况
	10
	评审打分
	1.投标人具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本项得5分，不具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本项得0分；
(2) 提供《投标及履约承诺函》，本项得5分，未提供的，本项得0分。
注：需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作为得分依据，提供《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人应对提供的《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负责。

	
	2
	投标供应商项目业绩情况
	10
	评审打分
	投标人或项目团队成员近5年（2015年1月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为止，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业绩情况：
具有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或国企相关人力资源项目经验的，每项得2分，最高得10分；
注：业绩不重复计分，以项目合同为准，若同一个项目同时满足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项目经验的，则只记一项得分，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10分。要求提供合同关键信息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作为业绩证明材料。通过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得分的，还须同时提供能证明得分的其它证明材料，如项目报告或合同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等。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的资料判断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3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仅限一人）
	6
	评审打分
	1. 投标人拟安排项目负责人具有人力资源相关服务经验的，得3分，不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不得分；
1. 项目负责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得3分，本科学历得2分，大专学历得1分，大专以下（不含大专）得0分。
证明文件：提供项目负责人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社保证明（至少交纳养老医疗保险）、工作经验证明（项目合同关键信息，通过项目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得分的，须同时提供项目报告或合同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学历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不提供或者不能有效证明的，或无相关资质得0分。

	
	4.
	拟安排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
	14
	评审打分
	考察投标单位项目配备人员情况，包括团队成员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情况，人员学历、人员工作经验等。提供至少3人，否则此项不得分。
投标人团队成员80%以上（含80%）具有从事人力资源服务项目经验的，本项得8分；60-80%（不含80%）具有从事人力资源服务项目经验的，本项得6分；60%以下（不含60%）具有从事人力资源服务项目经验的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投标人团队成员80%以上（含80%）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6分，团队成员60-80%（不含80%）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得4分，60%以下（不含60%）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证明文件：提供项目团队成员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社保证明（至少交纳养老医疗保险）、工作经验证明（项目合同关键信息，通过项目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得分的，须同时提供项目报告或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学历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不提供或者不能有效证明的，或无相关资质得0分。


 

